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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6 内 02 破申 7 号

申请人：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呼和浩特市盛乐经济园区盛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林格

尔云计算大数据创客中心。

法定代表人：哈斯，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达尔汗，男，公司职工。

被申请人：包头市润丰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

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帝豪天下 1327-1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徐富。

经申请执行人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（庆源公司）申请，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于

2026 年 3 月 18 日作出（2025）内 0221 执恢 207 号执行决定

书，决定将被执行人为包头市润丰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润丰公司）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本院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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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3 月 19 日予以立案。2025 年 3 月 30 日，本院组织

进行了询问。

本院查明：润丰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，营业期

限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徐富，注册地址为内

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 58 号帝豪天下 1327-1 室，

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，其中徐富持股 50%，认缴出资 2500

万元，徐君阁持股 35%，认缴出资 1750 万元，张凤仁持股

15%，认缴出资 750 万元。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贷款

担保；票据承兑担保；贸易融资担保；项目融资担保；信用

证担保；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。可以兼营下列非融资性担保

业务：诉讼保全担保；投标担保、预付款担保、工程履约担

保、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；与担保业务有关

的融资咨询、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；以自有资产进行投资；

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（融资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

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）。

又查明，土默特右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润丰公司的金

融借款合同纠纷，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于 2013

年 9 月 10 日作出（2013）土法民初 1098 号民事判决书，后

因润丰公司未履行该生效判决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，土默

特右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土默特右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

土默特右旗法院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以（2014）土法执字第

40 号立案执行。2022 年 4 月 27 日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依照

庆源公司的提供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《内蒙古法制报》刊登

的《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》以及申请，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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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2）内 0221 执异 41 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：将（2014）

土法执字第 40 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土默特右旗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庆源公司。该执行案件终本后恢

复执行的案号为（2025）内 0221 执恢 207 号。根据（2025）

内 0221 执恢 207 号执行卷宗材料中全国法院执行查控系统

财产查询反馈信息表显示，截止 2026 年 3 月 17 日润丰公司

名下未查询到银行存款、不动产信息。

经一张网综合系统查询企业关联案件，截止至 2026 年 3

月 30 日，润丰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 15 件（包括首

执 10 件、执恢 3 件，执异 2 件），其中执毕 4 件，终本 9 件，

异议成立，变更当事人 2 件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

款规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

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一条

第三款规定“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

民法院管辖，在级别管辖上，为适应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的

要求，合理分配审判任务，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、

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。中级人民法院经高级

人民法院批准，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

法院审理。”本案庆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润丰公司的债权人

在执行阶段提出移送破产主体适格，且本院对于本案具有管

辖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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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

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因此，

应当据此判断润丰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。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二条规定，“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

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

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

债务。”第四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“债务人账面资产虽

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：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

务”。本案中，根据（2025）内 0221 执恢 207 号案卷全部执

行裁定书可以认定，润丰公司作为债务人，不能清偿其对庆

源公司的到期债务。又根据一张网综合查询结果，润丰公司

作为被执行人有多件执行终本案件，据此可以认定润丰公司

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已具备破产原因。

综上，包头市润丰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条件，具备破产原

因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

七条第二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

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一条第三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

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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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包头市润丰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

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魏 晓 燕

审 判 员 王 宇 君

审 判 员 姚 文 晋

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

书 记 员 胡 慧 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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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本裁定所依据的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

债务。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

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七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

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

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

的指导意见》

一、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工作原则、条件与管辖

3.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

管辖。在级别管辖上，为适应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，

合理分配审判任务，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、基层

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。中级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

法院批准，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

审理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
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二条 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



7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

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

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

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

第四条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，无法

清偿债务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

产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四）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五）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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